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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影校发字〔2021〕23 号

关于印发《青岛电影学院印章使用管理
办法》的通知

各系、各处（室）：

《青岛电影学院印章使用管理办法》已经 2021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青岛电影学院 2021 年度第 17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青岛电影学院

2021 年 11 月 30 日

青 岛 电 影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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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电影学院印章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青岛电影学院（以下简称学校）各类印章管

理，确保印章使用安全、规范，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所有部门。

第三条 学校管理的印章共有七套，分别是：青岛电影学院

（以下简称“公章”）、青岛电影学院钢印（以下简称“钢印”）、

中共青岛电影学院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委印章”）、青岛电影学

院合同专用章（以下简称“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章（以

下简称“法人章”）、青岛电影学院财务专用章（以下简称“财务

专用章”）、青岛电影学院发票专用章（以下简称“发票专用章”）。

第四条 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学校公章、钢印、党委印章、

合同专用章、法人章的保管和使用管理；计划财务处负责财务专

用章和发票专用章的保管和使用管理；各系、各处（室）负责本

部门印章的管理。

第五条 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对印章使用工作实施监管。

第二章 学校印章的刻制和启用

第六条 学校以及各系、各处（室）印章的刻制呈批报主要

领导审批，并由党政办公室统一刻制（附件1《印章刻制申请表》）。

第七条 学校公章、钢印、党委印章、合同专用章、法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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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专用章和发票专用章，由学校开具介绍信统一到指定的公安

机关办理刻制手续，印章的形体、规格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并

经学校所在地或注册地的公安局备案。

第八条 除学校刻制“青岛电影学院”钢印壹枚外，各单位

一律不得刻制钢印。

第九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刻制本部门的

印章。

第十条 所有印章要做好戳记，并统一在学校党政办公室留

样保存，以便备查。

第十一条 新印章启用前应由党政办公室下发启用通知，注

明启用日期。

第三章 学校印章的审批和使用

第十二条 印章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印章使用审批程序，按

照印章的使用范围用印。需经部门负责人、党政办公室、校领导

审批后方可用印（附件 2《印章使用审批表》）。

第十三条 公章是学校内部及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最高权限

印章。能使用专项业务章时，使用专项业务章，无专项业务章的

统一使用公章。

第十四条 用印范围

（一）学校公章

1.以学校名义制发或与外单位联合制发、签发的文件；

2.对外提供的需要加盖印章的各类材料、资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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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学校出具的证明及有关材料；

4.颁发的资格证书、荣誉证书、奖状等；

5.任免聘用、员工调动等；

6.其他需用印事项。

（二）钢印

学校颁发的各类证件，包括工作证、学生证、毕业证、结业

证、肄业证、学位证、职称证、退休证、毕业证明书、学位证明

书等。

（三）学校党委印章

1.以学校党委名义制发的各类文件、通知、报告、公函等公

文；

2.以学校党委名义出具的组织介绍信、入党志愿书、外调信

函、党员证明等材料；

3.以学校党委名义签发的各种证件、证书；

4.需以党委名义签发的其他事项。

（四）合同专用章

专用于以学校名义与外单位签订的各类合同、协议等契约。

（五）学校法人章

主要用于需加盖法人章的合同、财务及报表、人事任免等文

件。

（六）学校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专用于各类资金往来、货币结算、银行票据等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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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除上述印章外，其他各类印章主要用于校内工作联系，

对外使用限于一般性业务工作范围，并且符合相关业务具体管理

规定。

第十五条 用印审批

（一）学校公章

1.公文类用印：请示、报告等重要公文由校长签发；日常事

务性公文由常务副校长签发；

2.各类报表和财务审批事项用印：学校年度财务预算、决算

报表、财务审批事项需由分管校长审核后，由校长审批。日常财

务报表由计划财务处负责人审核后，报分管财务校长同意后，由

常务副校长审批；

3. 各类材料、资料、数据用印：学校对外提供、上报的各

种材料、资料、数据等报分管副校长审核后，由常务副校长审批；

4.各类证明文书用印：属于学校各系、各部门业务工作范围

的证明文书，部门负责人审查后经分管副校长同意，报常务副校

长审批；重要或重大事项，经分管副校长审核后报校长审批；所

有证书、奖状等证明文书用印都必须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二）钢印

钢印的使用由常务副校长审批。

（三）学校党委印章

1.以党委名义制发的公文、与外单位党组织联合制发的公文

由党委书记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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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介绍信、入党志愿书、外调信函、党员证明、政审证

明由党委书记审批；

3.以党委名义签发的各种证件、证书由党委分管领导审批，

分管领导认为必要的，报党委书记审批；

4.需以党委名义签发的其他事项由党委书记审批。

（四）合同专用章

按照学校合同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五）法人章

由分管校长审核后报学校法定代表人审批。

（六）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由计划财务处按照审批权限进行管理。

第十六条 印章的使用

（一）所有用印文件需留存原件或复印件一份与用印申请一

并存档。

（二）所有涉及合同、协议类审批手续的用印版本，必须印

有法务审阅章，否则不予用印。

（三）印章的使用由各印章管理员建立印章使用登记台账，

严格登记制度（附件 3《印章使用登记台账》，附件 4《合同用印

登记台账》）。

第十七条 用印审查

（一）党政办公室负责对用印事项进行审查，符合本办法方

可用印，否则不得用印。



- 7 -

（二）按规定份数用印，多余份数不予用印。

（三）不得在空白介绍信、空白便函、空白证件、空白纸上

用印。

（四）因情况紧急，在特殊情况下用印，不能现场签字的，

需凭相应负责领导同意的确认信息用印。

（五）如用印过程中发现疑问或问题，应先暂停用印并及时

上报领导处理。

第十八条 用印登记

党政办公室设有用印登记薄，对所需加盖印章的事项进行登

记，注明用印日期、经办人、部门、用印文件、印章名称、审批

人、用印数等内容，以便备查。经办人必须签字，不得代签。

第十九条 印章保管

（一）所有印章采取集中管理。

1.党政办公室指定专人（监印）负责公章、钢印、党委印章、

合同专用章、法人章的保管。

2.计划财务处指定专人负责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的保

管。

为保证资金的绝对安全，学校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等

银行预留印章由两人以上分开保管、监督使用，做到一人无法签

发支票、汇票，一人无法提取现金。

3.各系、各处（室）印章需专人保管，专人登记，各系、各

处（室）须将印章管理员名单报党政办公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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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章存放处必须加锁，印章用完，应及时锁入保险柜

（抽屉），禁止随意乱放印章或放入保险柜（抽屉）后不加锁。

（三）印章管理员（监印）如因病、因事离开岗位，由部门

负责人指定专人代管并办理移交手续。

（四）任何人不得随身携带印章，特殊情况需携章外出，须

经常务副校长批准，由印章管理员陪同携章，严格按照申请内容

盖章。

（五）负责管理印章的部门不能越权用印，印章保管人员不

得擅自用印。

（六）印章要保持清洁，以确保用印质量，印章名称应与印

件落款一致。对合同书、协议书等重要文件，应按规定盖骑缝章。

（七）印章管理人员应坚持原则，严格执行印章使用管理规

定，对不规范或不合法的用印，有权予以拒绝。

第二十条 责任追究

对违反有关印章使用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有关规

定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四章 学校印章的停用

第二十一条 因学校名称变动、印章使用损坏、印章遗失或

被窃，声明作废等情况，学校印章必须停用。

第二十二条 印章停用时须报请董事会批准，及时将停用印

章送党政办公室封存或销毁，建立印章上交、存档、销毁的登记

档案，印章使用单位不得自行处置或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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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1 月 30 日起实施。

附件：1.《印章刻制申请表》

2.《印章使用审批表》

3.《印章使用登记台账》

4.《合同用印登记台账》

5.《青岛电影学院印章交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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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青岛电影学院印章刻制申请表

部 门 经办人 时间

印章名称

刻制印章

原因

印章规格
颜色：

类型：

部门负责人

意见

党政办公室

意见

分管校领导

意见

是否经校长

办公会审议

□是 □否
年第 期校长办公会（请后附纪要）

刻制负责人

（知会） 印章编号：

备注



- 11 -

附件 2

青岛电影学院印章使用审批单
编号：

部 门 经办人 时间

事由/份数

使用事由/文件名：

份数：

是否携带外出
使用

地址
携带人

用印、证件

类 别

□公章□党委印章□合同印章□法人章□其他＿＿

使用证件名称：

部门负责人

意见

党政办公室

意见

分管校领导

意见

常务副校长

意见

校长意见

印章管理员

（知会）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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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青岛电影学院 用印登记台账
年份：

序

号
用印时间 用印文件

携章

外出
盖章数

经办及审核人员
备注

部门 经办人 印章管理员 批准人



- 13 -

附件 4

青岛电影学院 合同 用印登记台账
年份：

合同

编号
合同名称 所有签约方 合同金额

签约方是否

盖章

所用

印章

用印

份数

用印

日期
用印人

是否

归档

档案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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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青岛电影学院印章交接单
NO:****

部门名称：_ _

交接印章名称：____ ______

交接日期：_____月____日

印章留样：

留样

本印章自____年___月___日____时起，经印章移交、接收人签字确认

后，其保管责任和用印责任均由印章接收人________负责。

移交人：______________ 接收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年___月___日 _______年___月___日

印章授权人签字确认：_________ ________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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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电影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年11月30日印发


